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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_E4_BD_A0_E5_BF_c122_484857.htm NO.1物权生活解释：物

权，通俗地说，一头牛属于你，你可以用它来耕田、拉车，

可以租给他人使用，也可以杀掉卖牛肉。这种支配的权利是

排他的，任何人都不能干涉你。理论解释：物权就是自然人

、法人直接支配特定物的权利。物权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

和担保物权。 NO.2所有权 生活解释：你拥有一栋房屋，你可

以自己使用；可以出租给别人，收取房租；也可以转手卖给

他人。这就是你对这栋房屋的所有权。 理论解释：所有权包

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所有权是一种最充分的

权利，是一种绝对的权利。 NO.3用益物权 生活解释：麦当劳

租用别人的房屋进行经营，它依法享有对租用房屋的占有、

使用、收益的权利，但是它没有处分房屋的权利。也就是说

麦当劳拥有的是房屋的用益物权。 理论解释：用益物权人在

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享有占有、使用

、收益的权利。 另外，国家对个人不动产进行征收、征用致

使用益物权消灭或者影响用益物权行使的，应当按照国家规

定给予补偿；没有国家规定的，应当给予合理补偿。 NO.4担

保物权 生活解释：甲向乙借款20万元，以其价值10万元的房

屋、5万元的汽车作为抵押担保，以1万元的音响设备作质押

担保，同时还由丙为其提供保证担保。其间汽车遇车祸损毁

，获保险赔偿金3万元。如果上述担保均有效，丙应对借款本

金在6万元数额内承担保证责任。丙承担的是物的担保以外的

担保责任。 理论解释：担保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债



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

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NO.5不动产 生活解

释：甲买了乙的一套房屋，在变更产权登记之前，乙又将房

屋卖给了丙，且进行了产权变更登记。尽管甲与乙房屋买卖

合同在先，但是不得对抗丙对房屋的合法拥有。 理论解释：

不动产，指土地以及建筑物等土地附着物。不动产权利的取

得应当以登记为要件，不登记，不动产设立、变更、转让和

消灭的权利皆无从谈起。 NO.6动产 生活解释：张三有一张桌

子，想卖给李四，不管价钱是怎么商定的，桌子所有权的转

移，是以桌子交付给李四时为准。 再比如，甲卖给乙一头牛

，双方约定好价钱，尚未给付价款的情况下，甲就将牛交给

乙。当天夜里，雷电将此牛击死，乙应该对牛的死亡承担责

任，因为牛的所有权以交付而发生转移。 理论解释：动产，

顾名思义，就是可以活动的财产。动产所有权的转让和动产

质权的设立等，自交付时发生效力。 NO.7共有 生活解释：甲

、乙、丙共有一套房屋，其应有部分各为1／3。为提高房屋

的价值，甲主张将此房的地面铺上木地板，乙表示赞同，但

丙反对。因甲乙的应有部分合计已过半数，故甲乙可以铺木

地板。再比如，甲、乙、丙、丁共有一轮船，甲占该船70％

份额。现甲欲将该船作抵押向某银行贷款500万元。如各共有

人事先对此未作约定，则甲的抵押行为无须经任何人同意。

这就是按份共有。 理论解释：共有分为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

。按份共有人按照其份额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享有占有

、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而共同共有则是，共同共有人

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共同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

的权利。 NO.8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生活解释：南京某城市花园



是南京市鼓楼区的一个高档住宅小区，1998年9月，开发商申

报时，南京市规划局以《建筑工程规划设计要点通知书》要

求，其规划建筑应按机动车0.2车位/户，非机动车2车位/户配

建停车库。小区建成后，3幢楼下建有连片整体地下车库，共

有59个机动车泊位。开发商在销售住宅时也承诺：小区配建

地下车库供业主停车。但业主们入住后却发现，只有购买车

位才能取得停车权。开发商以至少8万元的单价卖掉了其中

的37个车位，其余车位则被小区物管公司以每月250元的租金

租了出去。 2003年6月，该小区业主委员会向鼓楼区人民法院

起诉开发商，请求法院判决确认该小区地下停车库的占有、

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归全体业主所有。 法院判决：开发

商将小区地下停车库移交给小区业主委员会管理，并由全体

业主享有地下停车库的权益。 这起案例就涉及了物权法草案

中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理论解释：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人，对建筑物内的住宅、商业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

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 《

物权法》草案中对百姓关注的会所、车位的归属，作出原则

规定：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除了建设单位等能够证明其享有所有权外，属于建筑物区分

所有权人共有。 NO.9孳息 生活解释：天然孳息是指，母牛生

的小牛、果树上接的果子等。法定孳息是指，银行的利息、

房屋的租金等。 理论解释：孳息包括天然孳息和法定孳息。

天然孳息由用益物权人取得，没有用益物权人的，由所有权

人取得，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对于法定孳息，当事人

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取得；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

交易习惯取得。 NO.10相邻权 生活解释：张三有一块土地，



他完全有权禁止其他人进入自己的土地，但是李四若不经过

张三的土地就不能到达自己的土地，张三就应该给李四提供

必要的便利。当然，李四应当尽量避免给相邻的不动产权利

人张三造成损害，如造成损害，应当给予赔偿。不动产权利

人包括不动产权利人张三以及租用张三土地的其他人。 理论

解释：不动产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

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处理相邻关系 NO.11土地承包经营

权 生活解释：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日前播出的某地为修

建公路而非法占用农民土地一事，不但没有给予农民合理的

补偿，而且侵犯了农民合法的30年土地承包经营权。 理论解

释：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法有权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

、草地等占有、使用和收益。 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可以依照法

律规定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出租、互换、转让等。 征收

承包期内的土地的，应当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给予合理补偿

。 NO.12建设用地使用权 生活解释：山东省临沂市一家单位

以出让方式获得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同时，不但没有对土地上

已经存在的房屋进行补偿，反而强行推倒别人的房屋，就是

对已经设立的用益物权人的权利的侵害。 理论解释：建设用

地使用权人依法有权对国家所有的土地占有、使用和收益，

在该土地上建造并经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物。新设立

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得损害已经设立的用益物权人的权利

。 NO.13宅基地使用权 生活解释：村民甲批得一块宅基地，

在此造了两间住房和一间偏房。一年后，因要搬到城里儿子

家住，甲将此房转卖给了本村正要申请宅基地的村民乙。村

民甲行使的即为宅基地使用权。 理论解释：宅基地使用权人

有权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占有和使用，在该土地上建造住房及



其附属设施。同时，宅基地使用权人可以将建造的住房转让

给本集体内符合宅基地使用权分配条件的村民；住房转让时

，宅基地使用权一并转让。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

NO.14地役权 生活解释：甲为了能在自己的房子里欣赏远处

的风景，便与相邻的乙约定：乙不在自己的土地上从事高层

建筑；作为补偿，甲每年支付给乙4000元。两年后，乙将该

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丙。丙在该土地上建了一座高楼，与甲发

生了纠纷。对此纠纷，甲对乙的土地不享有地役权。 这就说

明，地役权自地役权合同生效时设立。当事人要求登记的，

可以向登记机关申请地役权登记。不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

三人。 理论解释：地役权人有权按照合同利用他人的不动产

，以提高自己的不动产的效益。 NO.15遗失物 生活解释：甲

有天然奇石一块，不慎丢失。乙误以为无主物捡回家，配以

基座，陈列于客厅。乙的朋友丙十分喜欢，乙遂以之相赠。

后甲发现，向丙追索。奇石属遗失物，乙应返还给甲。 理论

解释：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遗失物自发布招领公告

之日起半年内无人认领的，归国家所有。 NO.16居住权 生活

解释：张先生与李女士结婚时住的两居室是张先生单位分的

，后两人因感情不和离婚，法院将房子判给男方，但李女士

可以暂时居住。离婚后李女士收养一子和她一起生活，不久

，李女士突然病世。其子要求继续在此房居住，张先生不同

意，遂将此房收回。李女士离婚后对房子拥有的就是居住权

。由于居住权不能继承和转让，因此她收养之子不能继续住

在此房。 理论解释：居住权人对他人享有所有权的住房及其

附属设施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设立居住权，可以根据遗

嘱或者遗赠，也可以按照合同约定。但居住权不得转让和继



承。而且，居住权人应当承担住房及其附属设施的日常维护

费用和物业管理费用。 NO.17抵押权 生活解释：甲向乙借

款20万元，甲的朋友丙、丁二人先后以自己的轿车为乙的债

权设定抵押担保并依法办理了抵押登记，但都未与乙约定所

担保的债权份额及顺序，两辆轿车价值均为15万元。若甲到

期未履行债务，乙可以就任一轿车行使抵押权，再就另一轿

车行使抵押权弥补不足，乙可同时就两辆轿车行使抵押权，

各实现任意比例债权。 再如，甲向乙借款5万元，并以一台

机器作抵押，办理了抵押登记。随后，甲又将该机器质押给

丙。丙在占有该机器期间，将其交给丁修理，因拖欠修理费

而被丁留置。如果发生纠纷，应该按照什么顺序进行受偿呢

？应该是乙优先于丙受偿，丁优先于乙受偿 。 理论解释：为

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财产的占有，将

该财产抵押给债权人的，债务人未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

就该财产优先受偿。 NO.18质权 生活解释：甲将所持有的A

公司债券交付乙，作为向乙借款的质押物。双方签订了书面

质押合同，但未在债券上背书 “质押”字样。借款到期后甲

未还款。甲的另一债权人丙向法院申请执行上述债券。正确

的做法应该是，乙以债券已出质对抗丙的执行申请。 理论解

释：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动产出质给

债权人占有的，债务人未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就该动产

优先受偿。 质权与抵押权的不同在于前者是转移动产的占有

，而后者则是不转移动产的占有。 质权分为动产质权和权利

质权两种。前者是有形的，后者是无形的。 NO.19留置权 生

活解释：农民甲到期没有履行对农民乙的债务，乙就留置了

甲与债务有关的农用车一辆，但是甲还在这辆车上设立了抵



押权或者质权，如果各个权利人均对此车行使自己的权利，

谁应该首先得到补偿呢？应该是设立了留置权的乙。 理论解

释：债务人未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留置已经合法占有的

债务人的动产，并有权就该动产优先受偿。 NO.20占有 生活

解释：赵某孤身一人，因外出打工，将一祖传古董交由邻居

钱某保管。钱某因结婚用钱，情急之下谎称该古董为自己所

有，卖给了古董收藏商孙某，得款10000元。孙某因资金周转

需要，向李某借款20000元，双方约定将该古董押给李某，如

孙某到期不回赎，古董归李某所有。 因为合同的效力未定，

钱某的行为属无权处分行为，无权处分行为产生的合同效力

未定。所以，钱某属于无权占有。 孙某能取得古董所有权，

因为孙某的行为符合善意取得的条件，孙某因善意取得而取

得所有权。孙某的行为就属于善意占有。 赵某有要求占有人

返还原物的请求权，自侵权发生之日起一年以内没有行使，

该请求权消灭。本案中，赵某只能要求钱某返还古董，而不

能要求孙某返还，因为孙某是善意占有。 理论解释：占有，

包括有权占有和无权占有，无权占有包括善意占有和恶意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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